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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7         证券简称：西部创业        公告编号：2018-030 

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西部创业，证券代码：000557）

2018年 7月 27日、30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累计偏

离值达到 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公司对可能导致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形进行了核查，现将

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虽有涉及本公司的新闻报道，但不存在可能或已

经对公司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近期未筹划涉及本

公司的可能对本公司股价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亦未签署涉

及本公司的协议、意向； 

4.公司前五大股东所持本公司股票不存在质押、冻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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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5.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前五大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披露 2018 年半年度业绩

预告，并将于 2018年 8月 1日披露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公司 2018年上半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2,846,140.10 269,647,679.38 2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639,418.76 24,816,317.25 10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1,902,205.92 24,920,050.53 10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039,923.80 150,501,011.07 -7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7 0.0170 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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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7 0.0170 104.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 0.63% 0.6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892,280,016.49 5,043,964,812.09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74,385,194.10 4,023,745,775.34 1.26%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有

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是：铁路运量较上年同期较大幅度

增长，铁路运输收入和利润相应增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降低，主要原因：一是报告

期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应收运费的比例增大；二是报告期公

司以预付形式购买机车运输用燃料等的支出较上年同期增

大；三是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3.公司生产经营及成果受下述风险因素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提请投资者予以特别关注，谨慎投资。 

（1）政策环境及经营性风险：公司铁路运输的货物主要

为煤炭，客户主要集中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内，如宏观经济

因素、煤炭行业经济周期、客户需求发生变动，将对公司经

营造成不确定性影响；公司铁路运输价格由宁夏回族自治区

物价局核定，如果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价局对运价进行调整，

将直接影响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来自各业务板块的市场竞争

也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确定性影响。 

（2）安全风险：公司铁路道口较多，随着铁路运量和

道口机动车通过量的增大，机动车与列车相撞的风险也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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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公司承运的货物中包括部分危险化学品，由于危险化

学品存在挥发、毒性、易燃、爆炸等特性，给铁路运输各环

节造成较大安全风险。 

（3）业绩承诺履约风险：2014年 12月，宁夏国有资本

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5家股东与公司签订《盈利承诺补

偿协议》，5 家股东承诺：“银广夏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完成后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10 亿元，若实际利润数低于 10 亿元的，交易对方应当在补

偿期限届满后（即第三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以现金向银广夏补足该等差额部分。”上述承诺期限即

将届满，但公司 2016 年、2017 年累计完成利润情况与业绩

承诺目标存在较大差异。若 5家股东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承

诺，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将受到损失。 

4.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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